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徽标识征集活动

著作权转让承诺书

    承诺人（应征作品的设计者）在充分知晓并自愿接受《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徽标识征集评选公告》（以下简称《征集公告》）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谨作出以下承诺：

    一、承诺人保证对其因参加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徽标识征集活动而创作的作品（“应征作品”）拥有充分、完全、排他的著作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著作权法及国家认可的有关国际公约、条约之规定。承诺人保证其未曾自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对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或开发。  

    二、承诺人保证将应征作品的著作权法律法规规定的著作权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和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人身权和财产权，无偿转让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

    三、承诺人将应征作品的修改权无偿授予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指定的第三方。对于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所做的修改，承诺人自愿放弃其提出异议的权利。

    四、除参加本征集活动外，承诺人不再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和宣传应征作品。

    五、除根据《征集公告》获取相关奖励外，承诺人不再提出其他任何报酬要求。

    六、若承诺人违反本承诺书，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有权依法追究承诺人的法律责任，并可向承诺人提出相关损失的索赔。

    七、对于因承诺人的应征作品侵犯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或因承诺人的其他过错而使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面临任何索赔、诉讼，承诺人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及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

    八、本承诺书是以书面形式表达接受《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徽标识征集评选公告》之要约的承诺人之真实意思的表示。

    九、如果产生纠纷，协商解决不成时，承诺人同意选择天津市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十、本承诺书自承诺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承诺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